惠州市中央财政专利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促进提升项目（XX产业）
（一）项目目标
选择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领域，围绕该产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优势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完善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需对接，规范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及质押流程，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运营能力。
（二）项目任务
1.开展需求调研并建立企业需求库。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领域，通过走访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优势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专项需求的摸底调查，建立企业需求库，覆盖至少50家企业，并形成调研报告一份。
2.完善专利转化、融资信息平台。对该重点产业中的专利进行筛选分级、分析评价，利用大数据挖掘出质量较高、具备市场前景的专利，挖掘、整理汇集我市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单位的专利转让、许可、融资需求等信息，在惠州市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上每个月发布一次该重点产业相关专利转让、许可、融资需求信息清单，每次信息量30条以上。
3.开展专题培训及宣传。组织开展专利许可、转让等知识产权专题培训至少2场，累计参与培训的人数不少于200人，培训人员满意度90%以上，为企业培育一批知识产权运营人才。每季度整理、挖掘2个典型示范案例，并对示范典型实例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宣传，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质押融资工作的影响力。
4.组织供需对接活动。组织开展针对企业的专利转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对接活动不少于2场。促进该产业企业完成专利转让、许可15项（至少有5项是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购买专利。以上所述的专利转让、许可等均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系统完成登记备案记录为据）；协助主体及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登记备案，做好专利转化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建立专利转化、质押台账，切实做好相关管理。
5.开展一对一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选取该战略产业10家以上该产业集群范围内专利拥有量超过20件以上的企业作为服务对象，每季度对服务对象开展一对一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为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方面做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三）申报主体和条件
1.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机构或惠州市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成立1年以上。
2.有一定的企业客户基础。
3.项目产业方向的选择只能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中选择，最终根据评审情况两个产业各立一项。
（四）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及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该专项拟立项2项，每项35万元，项目周期1年。
专题二、知识产权运营软课题项目
（一）项目任务
1.对我市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能力、市场规模等基础现状开展调研，把握我市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环境。研究我市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难点，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惠州模式。以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形式，提供我市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体系建设建议。
2.选取惠州市2家专利总量排名前20的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运营策略研究（从转让、许可、质押融资等方向）并形成研究报告交付企业，企业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二）申报主体和条件
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机构、惠州市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成立1年以上。
（三）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及申报优势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该专项拟立项1项，费用10万元。项目周期1年，


